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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延边州工作协调联络组 2022年 9月 28日

吉林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州转办第 20批信访案件

自 9月 7日吉林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延边州以来，

我州及各县（市）按照督察工作要求，公布信访举报电话，开通

专用邮箱，受理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全州各

县（市）主动认领督察组转办的信访案件，齐心协力、通力配合，

确保信访案件能够迅疾扎实、稳妥高效地办理。

2022 年 9 月 28 日，我州接到吉林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转办第 20批信访案件共 3件，其中延吉市 1件、和龙市 1件、

安图县 1 件。其中重点案件 2 件，分别为延吉市 1 件、安图县 1

件。

按污染类型分类，3 件信访案件涉及 3 个污染类别共 3 个问

题，分别是大气 1个、生态 1个、其他 1个。

目前，本轮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中转办我州的 20批

共 179件信访案件已全部移交至相关县（市）工作协调联络组和

有关部门。对督察组转办的案件照单全收、立接立办，并及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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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查，对督察组发现和指出的问题，坚持边

督边改、挂账督办、跟踪问效，依法依规进行办理，做好反馈问

题整改落实工作。目前已对 13批共 128 件信访案件转办和边督边

改情况进行了公示。截至 9 月 27 日，已办结 61 件，阶段性办结

62 件。

吉林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延边州
第 20批信访案件及案件总数统计表

报：州委常委

送：州委办公室、州人大办公室、州政府办公室、州政协办公室，州工作

协调联络组各工作组，各县（市）党委和政府，州工作协调联络组各

成员单位，州直相关部门

转办单位

（部门）

第 20批案件个数

（重点案件数）

累计案件总数

（累计重点案件数）

延边州 0（0） 1（0）

延吉市 1（1） 108（9）

珲春市 0（0） 5（2）

图们市 0（0） 9（6）

敦化市 0（0） 18（11）

龙井市 0（0） 11（4）

和龙市 1（0） 7（4）

汪清县 0（0） 6（1）

安图县 1（1） 14（8）

合 计 3（2） 179（45）


